
桃園市青溪國小 114年度暑期健泳樂活游泳夏令營招生簡章 
 

一、主    旨：為倡導正當休閒育樂活動，鍛鍊學生體能調劑其身心健康，推展全民運動，提昇學

童的游泳運動素質，並培養終生運動之觀念及興趣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113學年度(舊學年)小一至小六（出生年月日在 101.9.2-107.9.1區間）。 

青溪國小本校學生及校外生皆可參加。 

三、活動地點：青溪國小室內游泳池。 

四、師    資：由本校聘請游泳專長教練(師)授課。 

五、活動時間：分為 2個梯次，每 1梯次 15日，上課日期及時段如下表： 

  

第一梯次 1A 班 1B 班 1C 班 1D 班 夜間 A班 

上課日期 114年 7 月 1 日(二)〜7 月 21 日(一)，每週六、日休息，共計 15日 

上課時間 8：30－10：00 10：20－11：50 13：00－14：30 14：50－16：20 18:30－20:00 

招生人數 90 90 90 90 60 

上課費用 新臺幣 4000元 新臺幣 4000元 新臺幣 3800元 新臺幣 4000元 新臺幣 4000元 

 

第二梯次 2A 班 2B 班 2C 班 2D 班 夜間 B班 

上課日期 114年 7 月 22 日(二)〜8 月 11 日(一)，每週六、日休息，共計 15日 

上課時間 8：30－10：00 10：20－11：50 13：00－14：30 14：50－16：20 18:30－20:00 

招生人數 90 90 90 90 60 

上課費用 新臺幣 4000元 新臺幣 4000元 新臺幣 3800元 新臺幣 4000元 新臺幣 4000元 

 
六、報名事宜：  

（一）報名方式： 

 報名方式：請上青溪國小(https://www.csps.tyc.edu.tw/)網頁右邊-社團報名連結，線上報

名系統需用家長手機號碼註冊，並自行設定密碼。註冊後不需驗證，即可在報名期間內進行報

名，如果忘記密碼，登入頁面下方可進行查詢密碼操作，請於註冊時詳實登記有效 E-Mail避免

收不到忘記密碼訊息，可採桌機、筆電、平板或手機等可上網之設備至本校網站報名。同一個

手機號碼可報名所有社團，但同一個社團，只能最多報 4名學生，額滿為止。 

（二）線上報名時間：本校學生及校外學生，皆相同時間報名和繳費。 

 

◎ 線上報名：5/5 (一) 8:00至 5/9（五）16:00，報名後自行線上轉繳費單。 

◎ 線上繳費：5/5 (一) 8:00 至 5/12 (一) 23:59，逾期視同放棄報名。 

 

（三）若有疑問請洽學務處體育組朱老師，聯絡電話 03-3347883轉 311。 

 



注意事項 
 

一、附    則： 

(一)學生社團活動期間仍為學生平安保險保障期間，本校已有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，本項活動

若家長另有需求，另請自行投保。 

(二)校園內不開放家長入校協助孩子更換衣物，若有特殊需求，請向學校提出申請，會再另行

安排。學生請自備泳衣褲、泳帽、蛙鏡及浴巾，勿攜帶貴重物品，並遵守游泳池管理規

則；另，學員如有疑似上呼吸道感染情形，請在家自主健康管理。 

(三)學員因故需請假者，請於上課前告知點名人員或於上班時間來電請假，請假專線如下： 

    日間班：03-3347883 #317或 313  、 夜間班：03-3347883 #317  

(四)1A、1B、1C、1D、2A、2B、2C、2D 每班人數未滿 30人，夜間 A、夜間 B 每班人數未滿 20

人學校得通知協商調整授課時段或無息全額退費。 

(五)凡身心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，例如患有皮膚病具傳染力、心臟病、眼疾及傳染疾病、癲

癇、其他特殊需求或不適游泳者，請勿參加。 

(六)各班別皆為團體授課，無一對一教學。 

(六)請家長於西側門（自強路）依上課時間準時接送，並注意路途上來回之安全。  

(七)活動期間如遇不可抗力之情事，如颱風(以政府公告為準)，若停課則於當週的六或日補

課，詳細補課日期張貼於每日學員報到處公告及學校網頁公告。 

(八)因游泳教學教練有指導人數的限制，為避免影響其他學員的學習權益，報名後不接受任何

理由之換班或換梯次申請；請事假者不予補課亦不辦理退費，為免爭議請自行斟酌報名。 

(九)如遇特殊事件需中途停課者(事假不予受理，因傷、病超過三日無法上課需檢具診斷證明，

生理假每梯次最多申請一次)，另案處理。(退費金額依市府教育局社團退費規定辦理)  

二、退    費： 

(一)依據 109 年 9 月 9 日桃教學字第 1090079715號頒，桃園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

點辦理：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七成；自實際

上課之日算起上課數未逾三分之一者(本活動未達 5次課者)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

半數；開課逾全期之三分之一者(本活動已達 5次課者)，不予退費。 

(二)前述退費，請攜帶【繳款人線上繳費收據或截圖證明】及【匯款帳戶影本】並填寫領據辦

理退費；如未帶收據者，請出示身份證正本。以上退費手續請於該梯次結束後一個禮拜內

申請退費，以利統一辦理相關退費行政程序。 

(三)本校將以匯款方式辦理退費。 

 


